
中共武汉市委组织吨 文件
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武人社发 (2016) 44号

关于印发贯彻落实武汉市事业单位专业

技术人员离岗创新创业实施办法

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

各区委组织部、区人力资源(社会保障)局，市直各部门、各直

属事业单位:

现将《贯彻落实(武汉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新创

业实施办法〉若干问题的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.



贯彻落实《武汉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
创新创业实施办法》若干问题的意见

为贯彻落实《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

人员离岗创新创业实施办法的通知))(武政规(2016) 24 号，以

下简称《实施办法)))，现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新创业

的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:

一、关于离岗创新创业办理程序

(一)个人申请，有离岗创新创业意愿的事业单位专业技术

人员，由本人向单位提交书面申请，并填写《武汉市事业单位专

业技术人员离岗创新创业申请表队

(二)主管部门或单位批准.主管部门或单位结合工作实际，

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《实施办法》规定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

审核，符合离岗创新创业条件的，予以批准.

(三)签订协议.经批准的离岗创新创业人员，与单位签订

《武汉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新创业协议书))(见附件

1).离岗创新创业协议书应载明离岗创新创业期限、工资福利和

社会保险等费用及责任承担、职务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、股

权收益分配比例等权利义务，以及解除和终止情形、法律责任等

有关事项.

(囚)备案.单位填写《武汉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

创新创业备案表))(见附件2 )，附《武汉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

2



员离岗创新创业申请表》、个人书面申请、离岗创新创业协议书、

工商登记证明等相关材料，于批准离岗创新创业之日起 30 日内报
主管部门和同级政府人社部门备案，其中，市管领导干部和领导

班子成员同时报市委组织部备案，区管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成员

同时报区委组织部备案.

二、关于离岗创新创业期间的管理

(一)管理主体.对于离岗创新创业人员，由原单位会同所

在创新创业企业共同管理，以所在创新创业企业管理为主.原单

位可根据实际，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，并依据此办法对离岗创新

创业人员实施管理.

(二)管理内容和方式回

1.定期报告制度.离岗创新创业人员应定期向原单位报告创

新创业情况，重点报告创新创业业绩、遵守法律法规的情况.定

期报告的时间和方式由双方约定，其中年度报告需提交书面工作

总结和所在创新创业企业出具的书面评价材料。

2.考察考核制度.离岗创新创业人员应参加原单位的年度考
核.原单位于每年和创业期满应对离岗创新创业人员进行考察考

核，并形成考察考核报告，连同所在创新创业企业出具的考核意

见，作为年度考核和创业期满考核的依据.

3.公示制度。原单位应对离岗创新创业人员离岗时以及离岗
期内或期满后返回原单位的情况、在创新创业企业的表现等在本

单位进行公示.公示办法由原单位确定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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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责任追究制度.对离岗创新创业人员未定期报告创新创业
情况、违反协议和发生违纪违规行为的，原单位应视情形终止离

岗创新创业协议，责令其返回单位，并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对事业单位及主管部门因疏于管理导致出现"吃空饷"行为以及

离岗创新创业人员发生违纪违规行为的，按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责

任.

三、关于离岗创新创业终止程序

(一)个人申请。离岗创新创业人员在离岗期内或期满后申

请返回原单位工作的，应提前 l个月向原单位提出书面申请.对

在离岗期内或期满后申请不再返回原单位工作的离岗创新创业人

员，原单位应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有关规定与其解除聘用合

同，终止人事关系.

(二)单位审核和办理岗位聘任手续。对于申请返回原单位

工作的离岗创新创业人员，原单位要及时审核其离岗创新创业期

间的情况，按照《实施办法》办理返岗和岗位聘任手续，恢复其

工作和其他相关待遇.对离岗创新创业人员未按要求办理终止离

岗创新创业手续的，原单位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有关规定和

《实施办法》处理.

(三)备案.原单位填写《武汉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终

止离岗创新创业备案表))(见附件3)，报主管部门和同级政府人

社部门备案.其中，市管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成员同时报市委组

织部备案，区管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成员同时报区委组织部备案。



四、其他有关问题

(一)各事业单位和主管部门可按照《实施办法》制定具体

实施细则和操作办法.

(二)对离岗创新创业人员提出申请时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

足 5 年的，其离岗期限不得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年限.达到

法定退休年龄的，原单位应及时办理其退休手续.对退休后继续

在创新创业企业工作的，按照在企业兼职(任职)的有关规定处

理.

(三)对辞去领导职务以专业技术人员身份离岗创新创业的

人员，其专业技术岗位工资低于管理岗位工资标准的，可以按照

"就高不就低"的原则处理.

(囚)对离岗创新创业的普通高校教师，其专业技术职称可

按社会服务与推广型教师参加评审，高职院校教师可按"双师型"

参加评审.

(五)原单位与离岗创新创业人员约定知识产权归属、股权

收益的，主要限于离岗创新创业人员的职务科技成果。

(六)对离岗创新创业人员返回原单位工作后竞聘担任管理

六级及以上领导职务且仍持有企业股权的，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(七)在离岗期内出现聘用合同到期情形的，原单位可根据

需要顺延聘用合同期限至离岗期限.

(八)创新创业人员在离岗期间发生各类纠纷问题，由离岗

人员自行处理，与原单位无关.与创新创业企业发生劳动争议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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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《劳动法》和《劳动合同法》有关规定处理;与原单位发生人

事争议的，按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有关规定处理.

(九)原事业单位停薪留职人员按照国家、省市关于机关事

业单位"吃空饷"治理的有关规定处理.

(十)创新创业人员在离岗期间，遇原单位拟撤销、合并、

转制等改革情况的，原单位应通知离岗人员提前返回参与改革.

若符合离岗创新创业条件且仍想继续创新创业的，与新单位续签

离岗创新创业协议，离岗期限合并执行;若终止离岗创新创业的，

返回新单位工作，女口本人不愿意返回的，按规定办理解除(终止)

人事关系手续.

附件. 1 离岗创新创业协议书(式样)

2.武汉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新创业备案表
3. 武汉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终止离岗创新创业备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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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甲方:(单位)

法定代表人

职务:

离岗创新创业协议书(式样)

乙方:

身份证号:

根据《武汉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新创业实施办

法)}，经乙方本人申请，甲方研究决定，同意乙方离岗创新创业，

经甲、乙双方协商，特订立本协议，以便共同遵守。

一、离岗创新创业期为年;从年月日起到

年月日止.

二、甲方权利和义务

三、乙方权利和义务

四、协议解除和终止情形

五、法律责任

六、其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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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协议自年月日起生效，在协议执行期间，甲乙双

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协议.

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一份;主管部门一份;政府人

社部门一份(离岗创新创业人员为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，另报党

委组织部门一份)。

甲方法定代表人 乙方签字

或委托代理人签字

单位盖章:

年 月 曰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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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武汉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新创业备案表

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
最高学历

身份证号
现聘岗位等级

高岗创业起止时间
高岗创业方向

备注
学位 (职务) {项目)

填报单位:(盖章)主管部门(盖章)填报日期年月日
备注: 1.本表一式三份事业单位人事部门、主管部门、政府人社部门各一份(离岗创新创业人员为事业单位领导

人员的，另报党委组织部门一份).
2 备案时请附 4武汉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新创业申请表》、个人书面申请、离岗创新创业协议书、
工商登记证明等相关材料复印件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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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武汉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好止离岗创新创业备案表

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
最高学历 身份证号 高岗创新创业终止时间 终止情形

拟聘岗位等级
备注

学位 (职务)

填报单位:(盖章)主管部门: (盖章)填报日期:年月日
备i主: 1. 终止情形:离岗创业期满中请返岗、离岗创业期满中请辞职、离岗创业期限未满中请返岗、离岗创业期 F民

未涡中请辞职、离岗创业期满 1个月内未申请返岗.
2.本表一式三份:事业单位人事部门.主管部门.政府人社部门各一份(离岗创新创业人员为事业单位领导
人员的，另报党委组织部门一份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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